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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蓝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6月 29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6年 6月 26日以传真、邮件、快

递、微信、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孝坤 

6.会议列席人员：监事赵建云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年度报告及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2025 年年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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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26-024）、《2026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6-025）。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向股东会总结、报告公司董事会 2025 年主要工作，提出 2026 年公司经营

指导思想和经营计划及未来发展战略，对 202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中各项事宜进

行审议。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经北京华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湖南蓝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2025 年度实现净利润 64,433,372.59 元，本年度合并报

表未分配利润为 187,167,853.34 元。现根据《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

同时兼顾考虑企业经营成本投入的提高以及公司长远发展，决定 2025 年度暂不

进行利润分配。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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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北京华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能严格遵循

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并综合考虑审计质量和审计业务的连续性，公司

拟继续聘任北京华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聘任

期一年。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于 2026 年 6月 30日披露的《湖南恒晟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告编号：2026-026）。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业绩承诺期业绩实现情况及调整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业绩承诺期限已届满，根据北京华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湖

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湖南恒

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期累计实现利润 8,602.71 万元，承诺约定累计承诺利

润总额达到 1亿元，标的公司业绩未达标，形成业绩补偿缺口 1,397.29 万元。 

按照原协议约定，上述业绩缺口由业绩承诺方以股份形式予以补偿。鉴于相

关补偿方所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足，且部分所持股份已设置质押权利受限，无法足

额采用股份补偿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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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在补偿总金额、补偿责任不予减免的原则

下，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平等友好协商，各方一致同意调整补偿履约方式：同意

在补偿总额、承诺责任不发生减免的前提下，对应业绩缺口补偿款项，由承诺方

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足支付，所有补偿现金需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三

个月内足额支付完毕。 

本次调整为双方协商一致的履约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  

（1）变更注册地址由现在的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临空区

块黄花镇黄花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5 楼 516-82 号变更为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楷林国际 C座 3203-3204号(具体以工商系统公示为准）； 

（2）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7名调整为 5名； 

（3）相应修订《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住所”“董事会组成人数”的条

款。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原计划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按照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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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监管规则要求，年报需先行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完毕后需提前 20 日通知

方能召开年度股东会，公司于 2026年 6月 29日董事会审议年报并披露，按照现

有时间无法在法定截止期限内如期召开会议，为规范履行信息披露及股东会召开

法定程序，保障全体股东依法参会、行使股东权利，现申请延期召开 2025 年年

度股东大会。  

1.同意将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7 月 21 日，具

体开会时间、地点、审议议案、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待董事会审议 2025 年年度

报告后，另行发布股东会召开通知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延期仅为会议召开时间调整，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需审议的各

项议案内容不作变更。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最新《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议案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通过，因此董事会提议于 2026年 7 月 21日召开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 

2.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湖南蓝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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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蓝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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